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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盈利預喜

本公告乃由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

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第 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

文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基於本集團目前可

得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及本公司管理層的初步估算，預期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將較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錄得不低於120%的增長（並無計可轉換債券的影響）。本公司權益股

東應佔溢利的預期增長主要是由於： (i)本公司核心產品可威之銷售收入持續增

長； (ii)本公司產品於全國醫療機構滲透率不斷提升；及 (iii)本公司持續加強在專

業學術界推廣其產品。

本公告所載資料僅根據本公司管理層按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及本公司目前可得的其他資料做出的初步估算，未經本

公司核數師審閱或審核。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資

料詳情將以本公司的全年業績公告所披露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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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宜昌東陽光長江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唐新發

中國，湖北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蔣均才先生、王丹津先生、陳燕

桂先生和李爽先生；非執行董事唐新發先生和黃翊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唐建

新先生、付海亮先生和趙大堯先生。

– 2 –


